池园镇参加闽清县第八届运动会
活动方案
一、指导思想
为积极响应闽清县人民政府举办第八届运动会的号召，深入贯彻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》和《全民健身条例》，推动本池园镇全民健身运动广泛开展，提升居民身体素质与运动水平，展现池园镇精神风貌，特制定本活动方案。
二、工作专班（19人）
团  长：黄为端（镇长）
副团长：刘  伟（组织委员）
黄彩燕（党群服务中心主任）
联络人：游  敏（文体经办）
成  员：羽毛球领队：黄勤灵    教练：陈李勇
田径组领队：游  敏    教练：吴广振
游泳组领队：刘  伟    教练：李本浩
门球组领队：游  敏    教练：刘品珍
气排球领队：黄彩燕    教练：卢琦增
篮球组领队：黄铮民    教练：郑  铭
乒乓球领队：刘华勇    教练：吴跃钦
        象棋组领队：游  敏    教练: 李  泽
拔河组领队：黄彩燕    教练：刘公善      广场舞领队：黄彩燕    教练：卢琦增
三、专项工作组及职责
（一）宣传组
组长：黄勤森
职责：通过公众号、微信群等渠道宣传赛事；跟踪报道训练动态与比赛风采，营造参赛氛围。
（二）后勤组
组长：刘  伟
职责：统筹参赛经费预算（含服装、差旅、补贴等），落实物资采购与发放。
（三）医疗救护组
组长：赵旭锦
职责：配备急救医生、止血药品等设备，驻守比赛现场；第一时间处理运动员抽筋、扭伤、中暑等突发伤病，协调转诊送医。
（四）信息统计组
组长：林鑫
职责：实时记录运动员参赛成绩、获奖情况，形成电子台账；整理赛事影像资料（照片、视频）。
四、参赛项目（运动员预计110人）
1、田径（16项）：男子组100米、200米、400米、800米、4×100米接力、跳高、跳远、铅球；女子组100米、200米、400米、800米、4×100米接力、跳高、跳远、铅球。（20人）
2、篮球（1项）：男子篮球。（12人）
3、乒乓球（6项）：男子团体、男子单打、男子双打、女子团体、女子单打、女子双打。（8人）
4、羽毛球（6项）：男子单打、女子单打、男子双打、女子双打、男女混合双打、男女混合团体。（12人）
5、门球（1项）：5人制团体赛。（7人）
6、气排球（2项）：男子气排球、女子气排球。（男子6人、女子6人）
7、中国象棋（4项）：男子个人、女子个人、男子团体、女子团体。（3人）
8、拔河（1项）：男女混合拔河。（12人）
9、广场舞（1项）：规定项目《美丽中国》、自选项目（16人）
10、游泳（14项）：男子:50米蛙泳、100米蛙泳、200米蛙泳、50米自由泳、100米自由泳、200米自由泳、4*50米混合泳接力。女子:50米蛙泳、100米蛙泳、200米蛙泳、50米自由泳、100米自由泳、200米自由泳、4*50米混合泳接力。（6人）
五、保障措施
（一）经费预算
1、服装费用：每位领队、教练员、运动员运动服按标准每套200-400元，据实结算。
2、往返差旅费：当天有比赛活动的领队、运动员、教练员及工作人员，可报销往返差旅费，标准为每人每天35元。
3、误工补贴：参赛运动员（编制外）因比赛耽误工作的，可领误工补贴，标准为每人每天100元。
4、伙食费：比赛期间，运动员、教练员、领队及工作人员的伙食费标准统一为每人每天100元。
5、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：据实结算（保险按比赛天数买）。
6、广告、横幅等宣传费：按产生的实际费用报销。
7、体检费：费用每人30元据实结算。
8、住宿费用：一天内如有连续比赛的中午安排午休钟点房，据实结算。
9、其他经费2000元
（二）安全保障
1、为所有参赛运动员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。
2、赛前对运动员进行安全教育，强调训练和比赛中的安全注意事项。
六、时间安排
（一）报名阶段：2025年6月20日－6月30日，各村（居）、单位将推荐人员名单报至池园镇党政办。
（二）参赛阶段：2025年7月－10月，按竞赛日程安排参加各项比赛。
七、纪律要求
（一）参赛运动员须遵守比赛规则，服从裁判判决，不得弄虚作假、违规参赛。
（二）比赛期间，运动员须按时到场，不得迟到、早退或无故缺席。
（三）树立良好的赛风赛纪，展现池园镇居民的文明素养和精神风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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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奖励机制
对在比赛中获得名次的运动项目，池园镇给予奖励：项目获得第一名奖励个人1000元，第二名800元，第三名奖500元，第四名奖励400元，第五名奖励300元，第六名奖励200元。
团体项目（人数4人(含4人）以下参照个人奖励标准，篮球、羽毛球、门球、气排球、广场舞等多人按团体项目奖励标准）：
第一名：5000元
第二名：3000元
第三名：2000元
第四名：1000元
第五名：800元
第六名：600元

方案中所涉及经费预计需要10万元以上，实际支出按实核算。





